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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sence of the reform of the “distribution service” is the government’s self-revolution, which 
is achieved by decentralizing the government, innovating the government’s supervisory functions, 
and reducing the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in the market. In the deepening of the “distribution 
service” reform,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system as an impor-
tant part of it has created a good environment for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provided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fficient and clean government. Through the anal-
ysis of the status quo of the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system under the back-
ground of “distribution service”, in view of the current lack of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number of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items is not matched, the qual-
ity is not matched, the legal effect is low, the supervision system is not implemented well, the su-
pervision is backward, and the public service capacity of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s insuffi-
cien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system, and provides some lessons for the future 
reform of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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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放管服”改革实质就是政府的自我革命，通过下放政权，创新政府监管职能，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来

实现的。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

了良好的环境，为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提供了重要保障。本文以江苏省为例，通过对“放管服”背景下

的行政审批制度的现状分析，针对目前江苏省存在行政权限下放交接不到位、行政审批事项数目减少与

质量不匹配、法律效力低下、监管制度贯彻落实不强、监管思想落后、政府部门公共服务能力不足等问

题，提出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为今后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践提供了一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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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放管服，“放”——简政放权，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核心，将行政审批权限下放到下一级，并且

取消一些不必要的审批流程和事项，以期来调整政府与市场、公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1]。“管”——放

管结合，就是采用创新性的监管手段，将下放权力和加强监管相结合，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进。“服”

——优化服务，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通过转变从“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官本位思想到

“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民本位思想，不断提升政府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大力落实“放管服”改革，

建立行政审批改革协同系统、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强监管、明确责任，提高行政审批效能，促

进社会公平公正[2]。 

2. “放管服”背景下江苏省行政审批制度的现状分析 

随着“放管服”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在行政审批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比如 14 年通过了《国务院

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以及 17 年印发《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关于

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放权给予市场自我调节的能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取消了

对于同一文件进行重复审批的制度，从而减少审批环节，优化了审批流程，压缩了审批时间，大大提升

了行政审批的效率[3]。将多道部门审批改为负有主要责任的部门进行审批，更加明确责任主体地位，从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相关部门间推诿扯皮的现象，更有利于主体部门为百姓做实事。关于中央指定地方实

施行政许可事项，取消一些关于企业生产经营、个人就业创业的行政审批事项；同时也取消了对同一文

件内容的重复审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要紧紧抓住“放管服”这个牛

鼻子，不断向市场和社会放权，激发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4]。例如，江苏省的医药行业、卫生行业在

改革中慢慢走向了规范化、制度化。机构内的人员编制发生重大调整，进一步影响了行政审批制度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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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进程。十八大后江苏省大幅度压缩了关于卫生行业的行政审批事项；16 年，省政府实施了《江苏省行

政许可监督管理办法》，提出对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实行动态管理，对于江苏省的卫生行业提出了政策文

件和实质性的指导。其次，江苏省部分行业仍存在法律责任主体不明确的现象，例如，在建筑行业里，

关于施工许可证的审批，《建筑法》与《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不一致。关于行政审批监管事中事后监管

机制，早在 2015 年江苏省就以开始实施。江苏省通过加强日常督查，建立责任追根溯源机制、黑名单等

制度，将各种方式结合——随机抽样、专项督查、绩效评价等，逐步提高自身的监管水平。 

3.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3.1. 行政权限下放交接不到位 

在强有力的“放管服”改革的推动下，各政府部门按照中央、各省的指示，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制度

的改革。有一些行政审批权限给予下放，有些重复的事项给予取消。但是，我们无法真正了解哪些权限

是真真切切的下放了？是否存在“隐瞒性”下放？每个部门是否有效落实了？这些都是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经济学的逻辑来讲，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政府部门也不例外，各个部门为了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

下放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实际效力。由于这个改革是自上而下推进的，从中央—省—市—县—乡，逐步

下放权力，难免会在层层部门落实的过程中“大打折扣”，前后交接工作时难免会存在断点。由于基层

政府的工作人员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如人员素质、理念等，且基层工作人员数量比较稀少，

在一定程度上无形地加大了对他们的工作压力，将工作压力与人员的缺失形成了一种矛盾。此外，导致

交接不能够顺利进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各部门间存在行政壁垒，形成了“信息孤岛”，无法有效协同。

例如，目前江苏省溧阳市、常州市武进区等都各自包括国家部委系统、省级系统以及市级系统，这些系

统表现出层次高、结构不统一问题，数据难以实现共享，办理行政审批业务时存在“四多”问题，“信

息孤岛”尚未打通，影响了行政审批的效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每个部门的通力合作不强，各参与主

体合作意识弱，缺少对职责的承担。 

3.2. 行政审批事项数目减少与质量不匹配，法律效力不足 

有些地方政府把标准定义为审批数目的减少，不追求落实的“质”上，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片

面化”。取消并不等于消失，下放也不等于不管[5]。不能一昧将审批数量的减少作为改革推进进行中的

衡量指标，那会偏离原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体现落实和执行的中心思想。有些数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减少，只是将它合并在一些事项里，看上去是少了，但是没有从质上达到标准。在质量上，还存在公

布事项与实际不符的现象，体现了审批部门与机构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不充分。关于行政审批事项法律

效力问题，在江苏省曾出现过由于企业使用行政审批局签发的营业执照出现在跨地区使用时，“全国不

能通用”的情况，也就意味着行政审批局办理的行政许可缺乏法律效力。例如，南通某一建筑公司加盖

了行政审批局的章去河南办理银行账户年检，银行不予以办理，出现全国不能通用的现象，在江苏省某

些行业的行政许可的合法性还存在争议，没有得到必要的法律效力。 

3.3. 监管制度贯彻落实不强，监管思想落后 

在行政审批改革的运行中，最重要的是对它的事中事后监管。监管制度尚未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

配套落实到位，存在一定的“时差性”。监管部门的缺位严重影响了行政审批的效率。目前，我国行政

审批专项法律只有一部《行政许可法》，这部法律没有做出很具体、明确的规定，相比之下，可操作性

并不强，只是做出了大概的规定，为之构建一个合理的法律框架，取得的成效也十分有限。中央在这一

方面颁布的大多数是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没有直接可以按照规定进行执行的。此外，监管理念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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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的转变，仍处于改革前的状态，难以适应改革所带来的变化及工作要求，惯性思维较严重。过度依

赖过去的处理规则，在新一轮的改革中面临不知道该监管什么，如何监管，何时监管等问题。 

3.4. 政府部门公共服务能力不足 

在我国，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是政府实现政府职能的条件和途径，它包含一下几个基本要素：公共服

务意识、公共服务态度和公共服务技能[6]。在公共服务意识方面，江苏省有些政府相关部门仍存在“官

本位”思想，政府官员对自身的定位出现偏差，将自己定位为“管理者”而不是“服务者”，“掌舵”

而不是“服务”等，群众自然就成为了被管理者而不是被服务者，服务逐渐变得“有偿化”、“逐利化”；

一些领导干部为了政绩，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从自身部门利益出发，盲目追求政绩[7]。在公共服务

态度方面，“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号难拨”的现象仍然存在，事不关己思想严重。在公共服务技

能上，部门个别工作人员技能水平不高、操作上不熟练、业务素质不佳[8]。政府部门公共服务能力的不

足，严重削弱政府的行政效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的进程。 

4. “放管服”背景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 

4.1. 建立行政审批改革协同系统，积极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 

由于各个部门是相互独立的个体，需要通过一个完整统一的规划将分散的各个部门联合起来，共同

推进行政审批改革。建立行政审批改革协同系统，可以使信息沟通渠道畅通，内部信息发布接收变得及

时、透明化，各部门间交流平台更广阔；如一些审批、签名、公示、盖章等繁琐流程，不需要在现实生

活中每个部门流转，只需通过网上系统直接转接，更加方便高效，节约了时间成本。其次，在江苏政务

服务网中，政府部门权责清单板块内包括了发改部门、教育部门等 47 个分部门责任清单，政府专项资金

管理清单、公共服务事项清单、企业投资负面清单等。17 年，“不见面审批”逐渐成为江苏省的制度安

排；18 年，在南京、苏州等市已经开始了“不见面审批”的试点，审议通过《“不见面审批”标准化指

引》，这一指引使得行政审批的可操作性、可评估性、监管力度加强，为百姓提供了高效透明便捷的服

务。通过全面贯彻“互联网+”政务服务来简政放权，充分实现“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改革，

持续地优化事项的办理流程，不断深化减政便民服务等环节，还可以通过各部门办事中介，将群众的办

事需求直接通过平台转接另一个部门，期间不需要耗费排队等候时间，政府部门的服务更加高效、功能

更加完善，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4.2.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明确主体责任 

首先，江苏省需要明确各部门间的权责划分，厘清关系和边界，按照“谁审批、谁主管、谁监督、

谁负责”的原则，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加强监督制约机制。其次，采取线上线下同时监管，事中事后

都要监管，完善各种执法手段，如科技技术、市场手段等，统筹行政执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将监管中存

在的问题第一时间进行反馈、上报、处理，持续推动改革有效进行[9]。其中不可忽视权力寻租所带来的

问题，运用负面清单制度对权力进行制约。再次，明确上下级、同级之间的分工，各参与主体应积极履

行职责，承担责任，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最后，将权力责任履行不到位的相关部门相关人员

进行公示，采取面对面谈话形式，给予他们提醒、警告等。 

4.3. 建立高效合理的考评制度，提升政府相关部门人员的服务 

首先，要落实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考核评估，在各部门之间建立起高效合理的考评制度，出台一系

列的规章制度，所有行政审批事务依据一定的评分标准在此规范内公平公正开展，进而使得工作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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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不再以“GDP”论英雄，从“德、能、勤、绩、廉”全方位考核，提升工作人员的素质，从而培养

全能型人才；在考评制度建立的基础上，要适量拓宽工作人员的晋升渠道。其次，要在根源上解决相关

部门人员“为官不为”、“官本位”的思想，努力提升相关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提升部门准入门槛，

吸纳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进行阶段性的技能培训，完成各阶段档案记录；激发工作人员的创造力和积

极性，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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